
臺南市仁和國小 113學年度第一學期課後照顧班招生簡章 

壹、 依據： 

一、兒童課後照顧服務與中心設立及管理辦法 

二、 教育部 101 年 6 月 4 日參字第 1010098466C 號令訂定發布函辦理。 

貳、目的： 在課後協助家庭照顧，促進學童健康成長，減輕家庭經濟負擔。 

參、實施規劃： 

一、期程： 113年 8月 30日（五）至 114年 1月 20日（一）止。開學當天即開始上課照班 

二、師資條件： 依教育部所頒「 兒童課後照顧服務與中心設立及管理辦法」 第 23 條規定辦理。 

三、預定開設班級數： 低、中、高年級各一班，每班最少 15人，最多 25人，未達 15人將併班。 

肆、收費及退費及方式： 

一、依據教育部「兒童課後照顧服務與中心設立及管理辦法」訂定之。本項活動收支採代收代付方

式辦理。 

二、期初一次扣款：如需分期扣款（二個月繳費一次），開學後請向級任老師提出申請。 

三、具低收入戶、身心障礙及原住民學生身分者(左列身分需有證明文件)，可免費參加。具中低收

入戶及其他相關證明者，可減免部分費用。 

四、若中途因故申請退費，依據臺南市政府 100 年 2 月 13 日公文南市小(二)字第 10000984290

號函辦理退費，其退費標準如下： 

1、凡因故或放假未辦理課後照顧活動之時數，應按比率減收費用。 

2、在顧及原班開課班級學童之權益，若中途退出，非重大原因，不予退費，報名前請審慎考量是否

可全程參與。 

3、若因重大原因申請退費，家長須提出書面申請並敘明理由，校方按節數計算退還剩餘之費用。 

五、收費金額【無法全程配合上課時間者，收費不另計算】如之後採併班上課，收費金額會再減少 

                     班別 

           收費 

時段 

低年級 中年級 高年級 

週一至週五 每天 16：00放學 A一學期 5645元 
一學期 8320元      一學期 6970元 

週一至週五 每天 17：20放學 B一學期 11130元 

伍、其他事項: 

(一)報名至 113.6.25(二)下午 4時前止。 

(二)放學請家長至校接回。 

(三)相關事宜請洽教導處，聯絡電話:06-2681927轉 204教導處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113學年度第一學期課後照顧班意願調查表 

學生姓名： 

就讀班級：     年       班 
連絡電話： 
家長簽名： 
參加意願： 
□同意參加  參加時段（僅低年級勾選）： □ A時段 □ B時段 
學生身分: □一般生  □低收入戶 □身心障礙  □原住民  □中低收  □其他:________________ 
□無意參加 
※調查表全班收齊後繳至二忠 00老師 


